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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吴正军
身份证号码：51132119670920397X
住址：四川省南部县大堰乡火烽庙村

9组 16号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集

中区那巷路 1号
2018 年 7 月 24 日我局对你租赁江阴

市明信铝业有限公司氧化车间建办的铝
氧化项目进行执法检查，发现部分废水经
未按规定设置的排放口排放，部分废水通
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并经监测超标。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的
规定。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三条第（三）
项 的 规 定 ，拟 对 你 分 别 作 出 如 下 行 政 处
罚：罚款贰拾万元、罚款贰拾万元。

我局多次联系吴正军本人，并通过直
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
法向吴正军本人送达澄环罚告字〔2018〕第
617、第 618 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特此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 达 。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可
在公告送达期限届满之日起 7 日内向我局
提出陈述申辩、3 日内提出听证申请，逾期
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
利。

江阴市环境保护局
2019 年 1月 4日

当事人：江阴市青阳弘光玻璃彩珠厂
实际经营者：薛建军
身份证号码：320219197104151792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公园新村 79号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东方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281MA1NK1ED7G
你厂“新建年产 200 吨玻璃珠项目”需要配套

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生产。
上述行为违反了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依据国务院《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我
局决定对你厂作出罚款贰拾万元的行政处罚。

我局经多次联系薛建军本人，并通过直接送
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向薛建军本
人送达澄环罚书字〔2018〕第 431 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特此公告送达。

自该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厂应在公告送达期限届满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
至指定的银行和账号（收款银行：江阴市农村商业
银行；名称：江阴市罚缴分离）。到期不缴纳罚款
的，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无锡市环境保护局或向江阴市人民政
府申请复议，也可在 6 个月内直接向江阴市人民
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
履行处罚决定，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江阴市环境保护局
2019 年 1月 4日

◆本报记者王玮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
壤 与 地 下 水》（以 下 简 称《指
南》），生 态 环 境 部 法 规 与 标 准
司、环境规划院负责人就《指南》
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等有关问
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适用
哪些情形？

《指 南》适 用 于 我 国 境 内 因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涉
及土壤与地下水的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核与辐射事故导
致的土壤与地下水生态环境损
害 鉴 定 评 估 工 作 不 适 用 本《指
南》。

凡 是 涉 及 土 壤 与 地 下 水 的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无
论引起损害的是突发环境事件、
历史遗留工业污染、废弃物废水
长期累积排放，还是生态破坏事
件，均适用本《指南》。

内容
包括哪些？

《指 南》规 定 了 涉 及 土 壤 与
地下水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的工作程序，以及各个工作环
节主要 6方面的技术要点。

一是关于鉴定评估准备，主
要规定了需要调查的基本情况、
需要收集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
济 信 息 、工 作 方 案 制 定 要 求 等
内容。

二是关于损害调查确认，主
要明确了地质和水文地质调查、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土
壤与地下水生态服务功能调查、
基线水平调查等基本要求，以及
损害确认的基本原则等内容。

三是关于因果关系分析，主
要规定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
为导致的损害应当如何开展因
果关系分析。

四是关于损害实物量化，主
要明确了损害程度量化和损害
范围量化的方法和要求。

五是关于损害恢复，主要规
定了土壤与地下水基本恢复、补
偿性恢复与补充性恢复方案的筛
选程序与原则，以及恢复费用核算
方法。对于不能恢复的情况，《指
南》针对不同利用类型土地和地下
水的生态服务功能特点，明确了损
害价值量化的方法。

六是关于恢复效果评估，主
要规定了评估的时间、内容、标
准、方法等。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土壤与地下水》解读

损害与损害价值，拿什么量？

本报记者童克难广州报道 广东省司法厅近
日向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

“华南所”）授予“华南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
鉴定许可证”和 39位司法鉴定人的个人证书。

这标志着《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
细则》颁布后，生态环境部直属单位成立的第一家
综合的大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华南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中心正式成立。

作为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第一批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推荐机构，华南所从松花江事件开始，多年
来参与了我国大部分重要的环境风险应急事件，
近年来围绕环境损害鉴定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实践。

此次华南所挂牌成立的华南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中心，是华南地区大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之一，将在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危险废物鉴定程序
和技术规范、地下水污染路径分析、环境污染导致
的健康损害判定标准等方面结合相关实例，发挥
自身业务优势，推进华南地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

据了解，2018 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全国
试行以来，生态环境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
门强化业务指导、跟踪督促，深入推进改革进程。

截至目前，北京等 29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正式印发了省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

华南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中心成立
将加强危险废物鉴定等方面工作

重点解决
什么问题？

《指南》是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技术指南 总纲》（以下简称《总纲》）的基
础上制定的，其工作内容和基本程序与

《总纲》保持一致，是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方法在土壤与地下水及其生态服
务领域的具体化。

一是重点解决了如何开展土壤与地
下水损害调查的问题。具体包括如何开
展地质和水文地质调查，如何合理布设土
壤与地下水损害调查点位，如何快速识别
土壤与地下水中特征污染物等。

二是重点解决了如何开展土壤与地
下水损害因果关系分析的问题。具体包
括如何开展污染源解析，如何分析土壤与
地下水中污染物的迁移路径，基于什么原
则判定污染源和受体损害的因果关系等。

三是重点解决了如何对土壤与地下
水损害进行量化的问题。具体包括如何
合理选取土壤与地下水损害实物量化的
指标，土壤与地下水损害程度量化的具体
方法，如何进行土壤与地下水损害范围的
量化等。

四是重点解决了如何对土壤与地下
水损害价值进行量化的问题。具体包括
如何合理确定损害恢复 目 标 ；如 何 在 系
统 筛 选 土 壤 与 地 下 水 恢 复 技 术 的 基 础
上 ，结 合 合 规 性、有 效 性、经 济 性、公 众
可 接 受 性 等 ，科 学 决 策 恢 复 方 案 ；如 何
合 理 设 计 恢 复 效 果 评 估 时 间 、评 估 点
位 ，采 用 科 学 的 评 估 方 法 ，公 正 地 判 断
恢 复效果。对于不可恢复的情况，如何
基于土壤与地下水的生态服务功能，对其
损害进行价值量化。

与常规污染调查评估
有什么区别？

土壤与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与常规的污染调查评估相比，最大的区
别在于：一是比对标准不同，损害鉴定评
估比对的是基线水平，常规的土壤与地下
水污染调查评估比对的是标准值、筛选值
或者管制值等；二是损害鉴定评估需要对
污染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常
规的土壤与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估不包含
因果关系分析部分。

涉及土壤与地下水的生态环境损害
恢复，与土壤与地下水修复既有区别又有
联系，主要表现在：

一是工作目标不同。损害鉴定评估
的目标是要将土壤与地下水环境及其生
态服务功能恢复至基线水平并补偿期间
损失，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恢复效果，还
需要实施补充性恢复；土壤与地下水环境
修复的目标是将土壤与地下水中污染物
的浓度降低至风险可接受水平。

为了与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修复工作
有机结合，《指南》规定：对于农用地和建
设用地，先判断是否需要开展修复。如果
需要开展修复，且基于风险的环境修复目

标值低于基线水平，应当修复到基线水
平，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确认应该
承担基线水平与基于风险的环境修复目
标值之间损害的责任方，要求责任方采取
措施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如果需要
开展修复，且基于风险的环境修复目标值
高于基线水平且均低于现状污染水平，应
当修复到基于风险的环境修复目标值，并
对基于风险的环境修复目标值与基线水
平之间的损害进行评估计算。如果不需
要开展修复，且现状污染水平高于基线水
平，应对现状污染水平与基线水平之间的
损害进行评估计算。

二是工作内容不同。损害鉴定评估
除了包含环境修复的调查、风险评估、修
复方案设计等环节，还包含因果关系分
析、损害价值量化、恢复方案设计等工作
内容，比土壤与地下水修复的工作内容
更多。

三是决策因素不同。由于基本恢复
方案和补偿性恢复方案的实施时间与成
本相互影响，因此损害鉴定评估恢复方案
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是基本恢复方案和
补偿性恢复方案的恢复时间、恢复成本以
及社会效益等因素，但土壤与地下水修复
方案决策应同时考虑修复时间、修复成
本、修复技术的成熟度、可靠性、二次污
染 、经 济 效 益 、环 境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等
因素。

与相关技术规范
如何衔接？

目前，针对场地、土壤与地下水的调
查、风险评估、修复等工作，我国已经制定
了部分标准、规范、指南文件，包括《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 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 农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GB
15618-201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等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以及

《 场 地 环 境 调 查 技 术 导 则 》（HJ
25.1-2014）、《场 地 环 境 监 测 技 术 导 则》

（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
术导则》（HJ 25.3-2014）、《污染场地土壤
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4）、《土壤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地
下 水 环 境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HJ/T
164-2004）等调查评估规范。

对于损害鉴定评估过程中涉及到的
土壤调查、地下水调查、健康风险评估、修
复技术筛选等方面的工作，《指南》规定直
接参考上述已有规范中的技术要求。对
于损害调查确认环节的基线确定，如果无
法获取历史水平或对照水平，则选用标准
值作为基线水平，这种情况下，可以参考
上述已有的土壤与地下水质量评价标准，
确定基线水平。

此外，对于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在判
断是否需要进行环境介质的修复时，应以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GB 36600-2018）、《土壤环境
质 量 农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GB 15618-2018）、《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GB/T 14848-2017）等标准中的相关规
定为依据。

问题一

问题二

问题三

问题五

2018年环境法治大事记

本报记者王玮整理

徐洋制图

中央文件有要求

2015年 4月出台的《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提出，要“建立独立公正的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制度”。

2017年12月出台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要求研究制定鉴定评估管理制
度和工作程序, 保障独立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管理实践有基础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是 生 态 环 境 管 理 的 重 要 依
据，是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
对等工作的基础，也是做出
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的考虑
因素之一。

最高法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司法解释、两高办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司 法 解
释，均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工作的支撑作用。

2015 年司法部、原环境
保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
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
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土壤与
地下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重
要内容。

2013 年以来，生态环境
部已相继印发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损
害调查、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虚拟治理成本法等一系列技
术规范。《指南》是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污染防治有需要

近年来涉及土壤与地下
水环境污染的案件不断增多，
连续发生腾格里沙漠污染事
件、陇南锑尾矿库泄漏事件以
及华北渗坑污染事件等涉及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案件。
相对于其他环境污染，土壤与
地下水污染的累积时间更长，
污染成因更复杂，污染责任的
确定更困难，损害数额往往也
更为巨大，故尽快出台相关技
术规范，刻不容缓。

†视觉：王淼

《指南》发布意义
及编制依据

1月1日

《环境保护税法》与《核安
全法》正式施行。

1月18日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召开，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3月11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历史
性写入宪法，翻开环境法治新
篇章。

4月19日

针对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三
维集团违规倾倒工业废渣污染农
田，生产废水直排汾河事件，生态
环境部、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对
该公司违法排污问题进行联合挂
牌督办。

5月7日

为 保 护 长 江 生 态 环 境 安
全，依法打击非法转移、倾倒
危 险 废 物 及 固 体 废 物 等 违 法
行为，生态环境部对 7 起生态
环境违法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5月31日

公安部披露，已侦破150起长江
流域污染环境违法犯罪刑事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510名。其中，公安
部挂牌督办的安徽芜湖万吨危废品
倾倒长江案等 45起重大案件全部
告破，有效打击震慑了违法犯罪。

6月4日

最高法召开服务保障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 10 起典型案例，并通报
第 二 届 环 境 资 源 优 秀 裁 判 文
书评选结果。

6月11日

生 态 环 境 部 启 动 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
督，将持续到 2019 年 4 月 28 日，
总计动用约 1.8 万人次。这也是
继 2017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防治强化监督之后，一场
范围更广的强化监督行动。

7月1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全 面 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 依法推动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
并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大
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这也
是 新 一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的 首 个
专题询问。

7月16日

生态环境部 12年来首次修订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
于2019年1月1日实施。

8月21日

由 生 态 环 境 部 、自 然 资 源
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和中
国科学院等 5 部门联合组成的
3 个巡查组分赴天津、甘肃和
广东，“绿盾 2018”自然保护区
监 督 检 查 专 项 行 动 巡 查 工 作
正式拉开帷幕。

8月31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土壤污
染防治法》，填补了土壤保护
立法空白，确保人民群众“吃
得放心、住得安心”。

9月7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公布。今后五年，除了刚通
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外，还将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治法》（修
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
改）和制定《长江保护法》列入一
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修
改）列入二类项目。

11月22日

最高检和生态环境部首次
签 署 互 派 干 部 挂 职 交 流 合 作
协 议 。 挂 职 交 流 岗 位 包 括 最
高检公益诉讼、民事行政检察
等 部 门 和 生 态 环 境 部 行 政 执
法、法制等部门。

11月23日

时隔三年，最高法在郑州召开
第二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会议，为建设美丽中国激浊扬清，
保驾护航。

12月25日

最高检通报，2018 年以来，
各 级 检 察 机 关 共 办 理 生 态 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 领 域 公 益 诉 讼
案件 48847 件，占 54.56%，是试
点期间的 7.5倍。

12月29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
七部法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其中包括修改《环境影响评
价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3月21日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方案，
国家将整合环境保护和国土、农
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相关污染防
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队伍，统
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由生
态环境部指导。

1月10日

原环境保护部印发《排污许可
管理办法（试行）》，改革完善排污
许可制又迈出坚实一步。

4月17日

生 态 环 境 部 、住 房 城 乡 建
设部联合公布，将于 5 月初启
动 2018 年黑臭水体整治环境
保护专项行动，范围涉及 36 个
重 点 城 市 及 全 国 其 他 部 分 地
级市。

8月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时隔 20年，再
度启动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同日，全国首例省政府诉企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宣判。泰州中
院一审判决被告安徽省海德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赔偿 5482.85万元。

3月2日

最 高 法 、最 高 检 联 合 发 布 检
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明确检察
机关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
提起公益诉讼等七方面内容。


